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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 

「布袋鹽田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利用計畫」案 

第 1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 議程 

 

壹、 主席致詞 

貳、 業務單位說明 

詳提案單 

參、 簡報計畫內容 

肆、 討論事項 

一、 保育利用計畫範圍 

二、 計畫年期 

三、 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允許明智利用項目及管理規定、濕

地系統功能分區及其保育、復育、限制或禁止行為、維

護管理之規定或措施 

四、 水資源保護及利用管理計畫 

五、 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 

六、 財務與實施計畫 

七、 其他相關事項 

八、 人民陳情意見處理 

伍、 決議 

陸、 臨時動議 

柒、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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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審議「布袋鹽田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利用計畫」案 

說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濕地保育法第 3 條、第 7 條規定辦理。 

二、本案說明 

(一)施行及公告 

布袋鹽田濕地前經內政部 104 年 1 月 28 日公告確認範圍，「濕地

保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經立法審議三讀通過，並於 104 年 2 月 2 日

施行，依本法第 40 條規定：「本法公布施行前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

告之國際級及國家級國家重要濕地，於本法施行後，視同國際級與國

家級重要濕地」。爰此，布袋鹽田等 42 處已公告之濕地依法即為國家

重要濕地。 

依本法規定，對已公告劃設之本重要濕地，需擬具其保育利用計

畫(草案)，循公開方式辦理公開展覽說明會，了解相關權利人意見，

彙整提報「內政部重要濕地小組」討論。 

(二)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本保育利用計畫範圍同本部 104 年 1 月 28 日公告之「布袋鹽田

重要濕地(國家級)」範圍，面積為 722.21 公頃，就其濕地功能分區、

允許明智利用及管理規定等內容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本本案係依本法第 10 條及第 17 條規定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自 108 年 10 月 30 日起至同年 11 月 28 日止於嘉義縣政府、布袋鎮公

所及義竹鄉公所公開展覽 30 天(詳附件 1.)、並於 108 年 11 月 16 日假

嘉義縣布袋鎮公所 3 樓禮堂舉辦說明會，於 108 年 11 月 28 日函發會

議紀錄在案(詳附件 2.)。 

三、計畫摘要 

(一)計畫範圍及年期 

1.計畫範圍：布袋鹽田重要濕地為國家級重要濕地，位於嘉義縣布袋鎮

光復里及新岑里，其邊界：西以臺 61 線為界，東以臺 17 線為界，北



提案單 

4.  

以布袋聯絡道為界，南約以新岑里為界，贊寮溝排水系統及龍宮溪排

水系統流經周邊，土地使用包括舊鹽灘地、魚塭、蓄洪池、濕地公園、

步道等，面積為 722.21 公頃。 

本保育利用計畫範圍同本部 104 年 1 月 28 日公告之「布袋鹽田

重要濕地(國家級)」範圍，面積為 722.21 公頃。 

2.計畫年期：依據濕地保育法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本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訂計畫年期為 25 年」。本計畫以核定公告年為起始年，計

畫年期為 25 年。 

(二)土地權屬分析、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1.土地權屬：本計畫範圍內土地權屬主要為國有地(99.62%)，以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為大宗，少部分為未登錄地(0.36%)及 1筆共有地(0.03%)，

現況主要為廢曬鹽田，少部分為國有地租賃之養殖魚塭。資料來源係

依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嘉義辦事處提供匯整(計 55 筆地號，23

戶現有租賃契約；另有 1 筆為國私共有地，1 戶 

2.管理單位：依序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交通部公路總局、經濟部、嘉義縣政府、義竹鄉公所

及布袋鎮公所。 

3.既有租賃養殖地權益：依營建署 108 年 7 月 5 日召開之機關協調會議

紀錄確認，劃設濕地不影響原有合法承租國有土地權益；及依濕地保

育法第 21 條規定：「重要濕地範圍內之土地得為農、漁、鹽業及建物

等從來之現況使用」，即合法漁塭之例行性洘潭整地、取水等屬漁業

養殖必要行為，為從來現況使用認定辦理，不影響其現況使用。 

4.土地使用分區(用地類別)：本計畫範圍內皆屬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區內土地以一般農業區為主(編定為交通、水利、特定目的事業、農牧、

鹽業及養殖用地)，僅少部分為特定專用區(編定為交通、水利、甲種

建築及養殖用地)。本區並同為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範圍內，其分區

包含第一種國土復育區及第二種遊憩區(布袋濕地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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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重要科學研究、文化資產、生態及環境價值之應優先保護

區域 

科學研究價值 

1.水門操作、棲地營造、減災滯洪：濕地水系統了解及水門操作不僅是

為了創造不同的棲地環境，操作正確更可發揮濕地原有之滯洪減災功

能。 

2.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共可分為「供給、調節、支持

及文化」4 大類，但綜觀其時間尺度，如以大尺度來看，布袋鹽田濕

地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需待後續更進一步研究來確認了解。 

3.科研教育功能：生態系組成份子多元，由藻類、菌類、鳥類、魚類、

節肢動物、浮游生物、底棲動物及軟體動物等組成，各物種間組成自

然循環關係需透過科研方法進行研究探討，相關成果亦可用於環境教

育課程。 

4.文化資產：布袋地區舊時以產鹽著稱，最早可追溯至乾隆 49 年(西元

1784年)之布袋鎮東安庄附近鹽田，民國8年至民國12年之日治期間，

陸續開墾布袋、新塭、好美里及掌潭等瓦盤鹽田，相關之鹽田及廠務

所遺跡皆為當地重要文化資產。 

生態及環境價值 

1.保育類物種：臺灣特有種-大員牙蟲。 

瀕臨絕種野生動物-黑面琵鷺。東方環頸鴴、高蹺鴴及珍貴稀有野生

動物小燕鷗之繁殖紀錄。 

2.濕地廊道：嘉義沿海各濕地間彼此存在著棲地連結性，雖各棲地之保

育物種或條件不盡相同，但在棲地經營管理或濕地利用，應作系統性、

通盤性考量及評估。 

本計畫視濕地生態環境並依循濕地保育法明智利用精神(重要濕地範

圍內之土地得為農業、漁業、鹽業及建物等從來之現況使用)，共劃

設 3 種功能分區，分別為「生態復育區」、「環境教育區」及「其他

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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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劃設原則、劃設區域及管理目標 
功能  
分區 

劃設原則 劃設區域 管理目標 
面積
(公頃) 

生態  
復育區  
(公園) 

1. 法定瀕臨絕種野生
動物經常性利用紀

錄。 

2. 具有法定瀕臨絕種

及珍貴稀有野生動
物繁殖紀錄。 

濕地公園之

人工棲島及
水域。 

1. 生態調查監測及科學研究。 
2. 維護重要野生動物棲息環

境。 

3. 維護小燕鷗現有棲地環
境、水文條件及面積。 

4. 系統性自然水文歷程營造。 

55.43 

生態  
復育區  
(七區) 

1. 經常具有超出 1%的
族群總個體數。 

2. 法定瀕臨絕種野生

動物經常性利用紀
錄。 

3. 具有法定瀕臨絕種
及珍貴稀有野生動
物繁殖紀錄。 

4. 可為環境教育及觀
光遊憩之區域。 

5. 提供在地居民從原
來之現況使用。 

布袋鹽田濕
地七區。 

1. 生態調查監測與科學研究。 
2. 維護重要野生動物棲息環

境。 
3. 營造黑面琵鷺利用棲地。 
4. 系統性自然水文歷程營造。 
5. 環境教育及解說展示。 
6. 友善環境之生態旅遊。 
7. 友善環境之在地特色產業

發展。 

349.97 

環境   
教育區
(公園) 

1. 可為環境教育及觀

光遊憩之區域。 

2. 提供在地居民從原
來之現況使用。 

濕地公園內

既有魚塭、步
道、賞鳥亭、

停車場、管理
站等附屬遊

憩設施。 

1. 環境教育及解說展示。 
2. 友善環境之生態旅遊。 

3. 友善環境之在地特色產業
發展。 

63.34 

環境  
教育區
(七區) 

1. 鱟魚復育區營造。 

2. 可為環境教育及觀
光遊憩之區域。 

3. 提供在地居民從原

來之現況使用。 

布袋鹽田濕

地七區西南
側之鱟魚復

育區及既有
魚塭。 

1. 系統性自然水文歷程營造。 

2. 環境教育及解說展示。 
3. 友善環境之生態旅遊。 
4. 友善環境之在地特色產業

發展。 

12.44 

其他  
分區 
(公園) 

可為環境教育及觀光遊

憩之區域。 

濕地公園之

人工地盤。 
1. 環境教育及解說展示。 
2. 友善環境之生態旅遊。 
3. 友善環境之在地特色產業

發展。 

15.16 

其他  
分區  
(六區 
、七區
之台
61 以
東及以
西) 

1. 具有法定瀕臨絕種
及珍貴稀有野生動

物繁殖紀錄。 

2. 為與西南沿海其他
重要濕地棲地之系

統性連結。 

3. 配合滯洪功能。 

4. 提供在地居民從原
來之現況使用。 

布袋鹽田濕
地六區、七區

(省道臺 61
以東及以

西)。 

1. 生態調查監測及科學研究。 
2. 維護重要野生動物棲息環

境。 
3. 維護鹽田濕地生態系。 

4. 健全滯洪功能及引排水利
用。 

5. 友善環境之在地特色產業
發展。 

225.87 

(165.19 
、35.63 

、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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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鹽田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利用計畫-功能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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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功能分區說明. 

9. 

 

(五)本計畫允許明智利用項目 
功能
分區 

編號 
面積

(公頃) 
允許明智利用項目 說明 

生態 

復育
區 

生復
(公園) 

55.43 

1. 生態保育、調查、監測及科學研究。 

2. 經主管機關許可之生態復育、水文管理操作與棲地
維護改善措施。 

3. 環境解說教育。 

濕地公園

之人工棲
島及水

域。 

生復
(七區) 

349.97 

1. 生態保育、調查、監測及科學研究。 

2. 經主管機關許可之生態復育、水文管理操作與棲地
維護改善措施。 

3. 生態旅遊、環境教育及解說展示使用。經主管機關
許可，得於鹽鐵中線道路設置相關必要服務設施。 

4.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管許可，得於鹽鐵中線道路進行
植栽綠化、既有道路工程施作及維護(修繕)。 

5. 符合漁業法等相關規定之漁業及養殖行為。 

布袋鹽田
濕地七

區。 

環境 

教育
區 

環教

(公園) 
63.34 

1. 生態調查、監測及科學研究。 

2. 環境教育及解說展示使用。經主管機關許可得設置
相關必要服務設施。 

3.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管許可之既有道路工程施作及維
護(修繕)。 

4. 區內既有建物及設施之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
得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後辦理。 

5.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觀光遊憩設施。 

6. 符合漁業法等相關規定之漁業及養殖行為。 

濕地公園
內之既有

魚塭、步
道、賞鳥

亭、停車
場、管理

站等附屬
遊憩設

施。 

環教
(七區) 

12.44 

1. 生態調查、監測及科學研究。 

2. 鱟魚復育區設置。經主管機關許可得設置相關必要
服務(硬體)設施。 

3. 環境教育及解說展示使用。經主管機關許可得設置
相關必要服務設施。 

4. 符合漁業法等相關規定之漁業及養殖行為。 

布袋鹽田

濕地七區
西南側之

鱟魚復育
區及既有

魚塭。 

其他 

分區 

其他

(公園) 
15.16 

1. 生態調查、監測及科學研究。 
2. 環境教育及解說展示使用。經主管機關許可得設置

相關必要服務設施。 
3. 區內既有建物及設施之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

得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後辦理。 
4.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觀光遊憩設施。 

濕地公園
之人工地

盤。 

其他
(六區 

、七區
之台
61 以
東及
以西) 

225.87 

(165.19 

、35.63 

、25.05) 

1. 生態調查、監測及科學研究。 

2.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管許可之既有道路工程施作及維
護(修繕)。 

3.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管許可之自來水管線汰換及維修
管線設備。 

4. 依水利法、海岸管理法等相關規定之海堤維修、河
口疏濬(清淤)、防護措施及工程。 

5. 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管許可，為維護環境或基於
防(減)災必要之公共服務設施、公用設備或治理(滯
洪)設施。 

6. 符合漁業法等相關規定之漁業及養殖行為。 

布袋鹽田
濕地六

區、七區
(省道臺

61 以東及
以西)。 



 

「布袋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功能分區說明. 

10. 

 

(六)保育復育、限制或禁止行為及其他維護管理之規定或措施 

布袋鹽田重要濕地範圍內之保育、復育、限制或禁止行為、維護管

理之規定或措施，除依濕地保育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外，亦應依本保

育利用計畫之允許明智利用項目及管理規定辦理。 

濕地保育法第 21 條規定 

重要濕地範圍內之土地得為農業、漁業、鹽業及建物等從來之現

況使用。但其使用違反其他法律規定者，依其規定處理。 

前項從來之現況使用，由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

其認定基準日，以第十條第一項重要濕地評定之公開展覽日為準。 

第一項範圍內之私有土地權利人增設簡易設施或使用面積有變更

者，應經主管機關之許可。 

第一項從來之現況使用，對重要濕地造成重大影響者，主管機關

應命土地開發或經營單位及使用人限期改善，並副知其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但因故無法發現土地開發或經營單位、使用人時，得命權利關

係人、所有權人或管理人限期改善。必要時，得輔導轉作明智利用項

目。 

前項使用屆期未改善或未轉作明智利用項目，而違反本法相關規

定，致重要濕地無法零淨損失者，除應依本法規定處罰外，並應依第

二十七條規定實施衝擊減輕、異地補償及生態補償。 

濕地保育法第 25 條規定 

非經主管機關許可，重要濕地範圍內禁止從事下列行為。但其他

法律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1. 擅自抽取、引取、截斷或排放濕地水資源及改變原有水資源系統。 

2. 挖掘、取土、埋填、堆置或變更濕地地形地貌。 

3. 破壞生物洄游通道及野生動植物繁殖區或棲息環境。 

4. 於重要濕地或其上游、周邊水域投放化學物品，排放或傾倒污(廢)水、

廢棄物或其他足以降低濕地生態功能之污染物。 

5. 騷擾、毒害、獵捕、虐待、宰殺野生動物。 

6. 未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砍伐、採集、放生、引入、捕撈、獵捕、

撿拾生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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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育利用計畫管理規定 

本保育利用計畫範圍內管理規定，分共同管理規定及各功能分區

管理規定，如下說明： 

共同管理規定 

1. 本重要濕地保育利用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得為農業、漁業及建物等從原

來之現況使用。但其使用違反其他法律規定者，依其規定處理。 

2. 重要動植物資源保護，得優先於其他分區(鹽灘)設置宣導、警告及防

護隔離設施，另為因應緊急事件，得設置動物緊急搶救醫療設施。 

3. 濕地範圍內之水門使用，除水利權責單位外，濕地主管(管理)機關進

行濕地明智利用經營管理時，如有需要得向水利權責單位申請，並協

調水利權責單位使用時機。 

4. 有關海岸防護及維護、河川整治及防洪水利設施之設置，經水利及相

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得以進行，同時副知濕地主管機關。 

5. 本保育利用計畫範圍內各級道路、橋樑、為環境必要之公共服務設施

及公用設備(含水門、自來水管線、通信設施等)之維護、維修汰換、

緊急搶修，皆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理，同時副知濕地主

管機關。 

6. 保育利用計畫範圍內之舢舨、漁筏兼營娛樂漁業者，依「嘉義縣漁筏舢

舨兼營娛樂漁業管理自治條例」、「嘉義縣小船營運管理辦法」等規定

辦理。 

7. 主管機關或受主管機關委託得以空拍機(含遙控無人機)執行研究、監

測或巡視等工作，其他單位或個人使用空拍機應向濕地主管(管理)機

關申請，並需依交通部民航局「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相關規定辦理，

應儘量避免對野生動物造成干擾。 

8. 禁止任何污染水質之行為。未來新增計畫排放之污水，應符合「重要濕

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規定。 

9. 禁止任意丟擲垃圾、傾倒垃圾、任何事業廢棄物，包括農漁業事業廢

棄物、營建廢棄物廢土及放置違章構造物及其他破壞自然環境。 

10. 禁止在濕地範圍內及候鳥遷徙路線上(或堤防上)架設風力發電相關

設施。 

11. 如需於本計畫範圍內設置綠能設施，應符合濕地設置再生能源設施

之相關設施規範且向濕地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始得設置。 

12. 禁止於濕地上空進行干擾野生動物之行為，如放風箏、天燈、拖曳

傘、廣告氣球、熱氣球、遙控無人機或輕航機等。 

13.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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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功能分區管理規定 
功能
分區 

編號 
面積

(公頃) 
管理規定 說明 

生態 

復育
區 

生復
(公園) 

55.43 

1. 為保護濕地重要生態、維護生態多樣性為目的，以容
許生態保護及科學研究使用為限。 

2. 生態復育、水文管理操作與棲地維護改善措施需經濕

地主管機關許可。 

3. 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任意進入濕地水域內，但供緊
急避難時，不在此限。 

4. 合乎分區管制事項之相關行為及演練作業。 

5. 不得任意野放或引進生物。 

濕地公
園之人

工棲島
及水

域。 

生復
(七區) 

349.97 

1. 為保護濕地重要生態、維護生態多樣性為目的，以容
許生態保護及科學研究使用為限。 

2. 生態復育、水文管理操作與棲地維護改善措施需經濕

地主管機關許可。 

3. 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任意進入濕地水域內，但供緊
急避難時，不在此限。 

4. 區內供環境教育、解說展示設施所設置之相關設施，
應與自然環境調和並避免過多人工設施。 

5. 區內既有道路工程施作及維護(修繕)，得報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許可後辦理，同時副知濕地主管機關。 

6. 本區工程施作時應避開法定保育物種利用之區域及季

節(每年 10月至隔年 2月)，供緊急搶修不再此限。 

7. 合乎分區管制事項之相關行為及演練作業。 

8. 不得任意野放或引進生物。 

9. 漁業養殖依漁業法及各主管機關公告事項辦理。 

布袋鹽
田濕地

七區。 

環境 

教育
區 

環教

(公園) 
63.34 

1. 區內供環境教育、解說展示設施所設置之相關設施，

應與自然環境調和並避免過多人工設施。 

2. 區內既有道路工程施作及維護(修繕)，得報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許可後辦理，同時副知濕地主管機關。 

3. 區內合既有建物及設施之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
得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後辦理，同時副知濕地

主管機關。 

4. 本區工程設施，其造型、面積及材質應與自然環境調
和，並以不影響本計畫生態系統功能為限。 

5. 合乎分區管制事項之相關行為及演練作業。 

6. 不得任意野放或引進生物。 

7. 漁業養殖依漁業法及各主管機關公告事項辦理。 

濕地公
園內之

既有魚
塭、步

道、賞
鳥亭、

停車
場、管

理站等
附屬遊

憩設
施。 

環教
(七區) 

12.44 

1. 生態(鱟魚)復育、水文管理操作與棲地維護改善措施
需經濕地主管機關許可。 

2. 區內供環境教育、解說展示設施所設置之相關設施，
應與自然環境調和並避免過多人工設施。 

3. 合乎分區管制事項之相關行為及演練作業。 

4. 不得任意野放或引進生物。 

5. 漁業養殖依漁業法及各主管機關公告事項辦理。 

布袋鹽
田濕地

七區西
南側之

鱟魚復
育區及

既有魚
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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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分區 

編號 
面積

(公頃) 
管理規定 說明 

其他 

分區 

其他

(公園) 
15.16 

1. 區內供環境教育、解說展示設施所設置之相關設施，
應與自然環境調和並避免過多人工設施。 

2. 區內合既有建物及設施之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
得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後辦理，同時副知濕地

主管機關。 

3. 本區工程設施，其造型、面積及材質應與自然環境調
和，並以不影響本計畫生態系統功能為限。 

4. 合乎分區管制事項之相關行為及演練作業。 

5. 不得任意野放或引進生物。 

濕地公

園之人
工地

盤。 

其他
(六區 

、七區
之台
61 以
東及
以西) 

225.87 

(165.19 

、35.63 

、25.05) 

1. 生態復育、水文管理操作與棲地維護改善措施需經濕

地主管機關許可。 

2. 區內自來水管線設備及滯洪池、抽水站等水利設施(汰
換及維修)，各依主管機關公告事項辦理。 

3. 區內既有道路工程施作及維護(修繕)，得報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許可後辦理，同時副知濕地主管機關。 

4. 依水利法、海岸管理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河(海)堤維修、
河口疏濬(清淤)、防護措施及工程，得報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許可後辦理。 

5. 本區工程施作時應避開法定保育物種利用之區域及季
節(每年 10月至隔年 2月)，供緊急搶修不再此限。 

6. 合乎分區管制事項之相關行為及演練作業。 

7. 不得任意野放或引進生物。 

8. 漁業養殖依漁業法及各主管機關公告事項辦理。 

布袋鹽
田濕地

六區、
七區

(省道
臺 61

以東及
以

西)。 

(八)預估經費需求 

計畫名稱 
計畫實施年期與經費需求(萬元) 主辦機關/ 

協辦單位 第 1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基地棲地、水文、水質、
泥沙監測資料庫建構 100 100 100 100 100 

內政部營建署/ 
嘉義縣政府 

鳥類、魚類之生態調查
與資料庫建構 80 80 80 80 80 

內政部營建署/ 
嘉義縣政府 

水門操作管理模式建構 60 60 60 60 60 
內政部營建署/ 
嘉義縣政府 

微棲地整理 60 60 60 60 - 
內政部營建署/ 
嘉義縣政府 

特色產業、社區發展培
力及環境巡守 

-  40 40 40 
內政部營建署/ 
嘉義縣政府 

布袋重要濕地保育利用
計畫通盤檢討 

- - - - 60 
內政部營建署/ 
嘉義縣政府 

合計 300 300 340 340 340 

內政部第 1 至 2 年
每年編列 300 萬
元，第 3 至 5 年每
年編列 34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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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說明會及人民陳情意見  

編號 陳情人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01. 蔡議員信典 參加說明會是為瞭解計畫內容對地方有無影響，濕地劃設應不
影響既有鄉親養殖租約及生計權益。 

02. 黃女士 說明會簡報內容為較簡易版本，有無提供本計畫詳細的資料可
供翻閱。 

03. 蔡先生 本計畫只提到劃設濕地保護區，本人魚塭已遇颱風 2 次淹大
水，魚塭內的水排不出，有無單位可以協助? 

04. 周先生 本區劃濕地雖好，但濕地內魚塭目前可協助抽水的抽水機太
小，無法即時抽(排)出水，有無相關單位可以協助? 

05. 蔡○昌老師 本計畫與土地權屬單位之關係為何?國有財產署部分土地現已
撥給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經管使用，該單位後續如有其
經營管理及開發計畫案需求，本計畫如經公告後，有無調整機制? 

06. 吳蔡女士 請說明本計畫(草案)之「其他分區」劃設與別區有何不同? 

07. 蔡先生 本人位於濕地內魚塭因有養殖需要，是否可進行清淤整理及洘
潭? 

08. 嘉義縣生態
保育學會 

邱○綢 

1.本計畫(草案)劃設的「環境教育區(七區)」，規劃鱟魚復育區設
置，後續復育如有其他變動因素(如生態環境改變)，本區要如何
因應? 

2.本區位於國家重要重要濕地，布袋鹽田北側颱風汛期時易淹
水，曾向縣府水利單位反映需進行抽排(藉由北側抽水站啟動抽
排至台 61 線引道下方箱涵)，然水利單位告知因本區位於國家
重要濕地，不能任意啟動抽排水機制，請協助釐清權責。 

09. 交通部觀光
局雲嘉南濱
海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 

1.本案之前已與本管理處及其他單位召開機關協調會，本計畫(草
案)均已納入本管理處需求相關建議。 

2.本計畫(草案)「生態復育區(七區)」鹽鐵中線道路位置，建議於
計畫內標示範圍，以利後續施行。 

10.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嘉義林區
管理處 

1.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 

(1)應變層級分類中各項啟動標準，其中生物死亡數量，其啟動
值(魚類等水生生物死亡數量 50 隻、植株 50 株)是否太低，會
導致布袋濕地頻繁啟動應變機制。另外重要指標物種項目啟
動標準，建議可參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瀕臨絕種保育類野
生動物重大病害通報及緊急應變作業要點」內之啟動標準。 

(2)啟動表準內之重要指標物種，未有明確定義或名錄，請補充。 

(3)應變成員小組之權責，建議列表臚列說明，以俾各機關單位
協助辦理。 

(4)第一級應變處理措施，其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建議
修正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 

2.布袋鹽田舊有水路及水門多有故障或毀損，建議財務計畫增加
「水路及水門系統維護管理」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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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11. 嘉義縣生態
保育學會 

邱○綢 

(公展期間 

公民或團體意

見表) 

1.生復(七區)四周土堤嚴重崩毀，若未來要進行維護是否會受到生
復區法令限制，需要另外提出申請才能進行維護嗎? 

2.生復(七區)東線北端 5 米可植栽或圍籬作為觀鳥設施。 

3.生復(七區)中線為漁民出入動線，建議不要劃入生復區。 

12. 張○慈 

(108年 11月 6

日字第

1081106002

號函) 

1.布袋鹽田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利用計畫(草案)第一頁「重要濕
地範圍為 722.21 公頃，保育利用範圍達 1242.68 公頃」，與內
政部公告之「本保育利用計畫範圍同本部 104 年 1 月 28 日公告
之布袋鹽田重要濕地(國家級)範圍，面積為 722.21 公頃，就其
濕地功能分區、允許明智利用及管理規定等內容辦理公開展覽
及說明會」，保育計畫範圍顯然不符，敬請修正計畫書草案。 

2. 布袋鹽田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利用計畫(草案)之「原預計涵
蓋本計畫範圍周邊具重要生態資源之布袋舊五區鹽場、八區鹽
場、九區鹽場(含新塭滯洪池)及十區鹽場，其總面積為 520.6 公
頃」之論述全數刪除，因為這並非最終內政部公告之範圍。 

3. 誠如上述，有關計劃書(草案)之 P1、P2、P3、P25、P32、P33、
P34、P35、P36、P37、P38、P40、P41、P44、P46、P48、P49、
P52、P54、P55、P63、P88、P89 等資料，非保育計畫範圍(722.21

公頃)之範圍，避免執行團隊魚目混珠，刻意誤導大眾，造成內
政部營建署城鄉分署對外公告資料產生重大瑕疵。 

4. 有關布袋鹽田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利用計畫(草案)之生態資
料，如 P31、P32、P33、P34、P35 等等，相關之鳥類數據採集
都是擷取各家資料拼拼湊湊而成，毫無科學化的評估方式，採
用不同時期、不同時間點、不同鳥友、簡單的目視數據統計、
民間的田野調查數據，完全不符合嚴謹的科學論述，實乃團隊
沒有做實質嚴謹的生態調查，顯然是用虛假的數據、外加華而
不實的表格來呼攏公部門與百姓，建請內政部營建署要求執行
團隊拿掉相關濫竽充數之數據，若非有嚴謹之研究數據，切莫
放在對外公開之公部門資訊，避免公部門有監督不實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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